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板簡字第1600號

原      告  黃雅玲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天賜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8101號強制執行事

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債務人，系爭執行事件於民國11

2年10月2日作成分配表，分配表次序10之債權人即被告參與

分配之債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204,455元，惟上開金

額所包含之違約金536,800元部分，明顯過高，而應以修正

前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百分之20計算，方屬合理，為

此，爰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訴請剔除上開違約金部分

等語，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10月12日所製作之強

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內載債權人之次序10債權及分配金額1,

204,455元，其中536,800元應予剔除。

二、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對於

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

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載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

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

倘所提出之書狀未為上開記載，且未於分配期日1日前完成

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定程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

法律上效果，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規

定終結異議，或依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故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債權人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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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

之分配異議之訴，難謂合法。又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

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提起分配表異議

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

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3項前段亦有規定。其意旨乃在加重異議人未為

起訴證明之失權效果，於此情形，異議既不存在，執行法院

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亦應以其訴為不合

法，裁定駁回之，以避免執行及訴訟程序之拖延。而應於10

日內為起訴之證明係注重異議之人應向執行法院為證明，此

為法定不變期間，一經遲誤即發生失權之效果，自無補正之

問題。

三、經查，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10月12日新北院英111司執地字

第128101號函通知系爭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債務人（即原

告）定於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實行分配，並檢附製作日

期為112年10月2日之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

表），原告於112年6月17日收受等情，有上開函文、送達回

回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7頁），是依前開規

定，原告本應於112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分配期日1日前，

向本院執行處以書狀提出聲明異議，並載明分配表之不當及

應如何變更之訴之聲明，並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民事

執行處為起訴之證明，方得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四、本件原告固於112年12月26日具狀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

訴，然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期日為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

頁經本院說明如上，而原告遲至同日下午始向執行法院具狀

聲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之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9

頁）。是以，自原告聲明異議之時點以觀，顯與強制執行法

第39第1項所稱「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聲明異議之要件不

符，原告所提出之該聲明異議狀，難認原告已於法定期間內

提出異議，且依該聲明異議狀，原告亦未載明分配表有何不

當且應為何等變更之聲明。況且，原告前就系爭執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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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112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經本院112

年度訴字第2935號裁定，以原告未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為

由，認原告起訴不合法駁回，嗣原告不服，再向臺灣高等法

院提起抗告，而該院113年度抗字第159號裁定，同以原告未

經合法之異議程序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為據，駁回抗告確

定等情，有該等裁定各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1至56

頁）。準此，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並未就分配表合法聲明

異議乙情，實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

訴，因原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先行合法聲明異議，

起訴不合法，且該情形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說明，自應駁

回。

六、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

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

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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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板簡字第1600號
原      告  黃雅玲  


被      告  林天賜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8101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債務人，系爭執行事件於民國112年10月2日作成分配表，分配表次序10之債權人即被告參與分配之債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204,455元，惟上開金額所包含之違約金536,800元部分，明顯過高，而應以修正前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百分之20計算，方屬合理，為此，爰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訴請剔除上開違約金部分等語，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10月12日所製作之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內載債權人之次序10債權及分配金額1,204,455元，其中536,800元應予剔除。
二、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載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倘所提出之書狀未為上開記載，且未於分配期日1日前完成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定程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法律上效果，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規定終結異議，或依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故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難謂合法。又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亦有規定。其意旨乃在加重異議人未為起訴證明之失權效果，於此情形，異議既不存在，執行法院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亦應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以避免執行及訴訟程序之拖延。而應於10日內為起訴之證明係注重異議之人應向執行法院為證明，此為法定不變期間，一經遲誤即發生失權之效果，自無補正之問題。
三、經查，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10月12日新北院英111司執地字第128101號函通知系爭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債務人（即原告）定於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實行分配，並檢附製作日期為112年10月2日之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告於112年6月17日收受等情，有上開函文、送達回回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7頁），是依前開規定，原告本應於112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分配期日1日前，向本院執行處以書狀提出聲明異議，並載明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訴之聲明，並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民事執行處為起訴之證明，方得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四、本件原告固於112年12月26日具狀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然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期日為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頁經本院說明如上，而原告遲至同日下午始向執行法院具狀聲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之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9頁）。是以，自原告聲明異議之時點以觀，顯與強制執行法第39第1項所稱「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聲明異議之要件不符，原告所提出之該聲明異議狀，難認原告已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且依該聲明異議狀，原告亦未載明分配表有何不當且應為何等變更之聲明。況且，原告前就系爭執行事件，另於112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935號裁定，以原告未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為由，認原告起訴不合法駁回，嗣原告不服，再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抗告，而該院113年度抗字第159號裁定，同以原告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為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該等裁定各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1至56頁）。準此，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並未就分配表合法聲明異議乙情，實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因原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先行合法聲明異議，起訴不合法，且該情形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說明，自應駁回。
六、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宜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板簡字第1600號
原      告  黃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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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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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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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對於
    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
    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載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
    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
    倘所提出之書狀未為上開記載，且未於分配期日1日前完成
    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定程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
    法律上效果，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規
    定終結異議，或依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故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債權人之債
    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
    之分配異議之訴，難謂合法。又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
    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提起分配表異議
    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
    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3項前段亦有規定。其意旨乃在加重異議人未為
    起訴證明之失權效果，於此情形，異議既不存在，執行法院
    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亦應以其訴為不合
    法，裁定駁回之，以避免執行及訴訟程序之拖延。而應於10
    日內為起訴之證明係注重異議之人應向執行法院為證明，此
    為法定不變期間，一經遲誤即發生失權之效果，自無補正之
    問題。
三、經查，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10月12日新北院英111司執地字
    第128101號函通知系爭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債務人（即原告
    ）定於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實行分配，並檢附製作日期
    為112年10月2日之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
    ，原告於112年6月17日收受等情，有上開函文、送達回回證
    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7頁），是依前開規定，原
    告本應於112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分配期日1日前，向本院
    執行處以書狀提出聲明異議，並載明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
    變更之訴之聲明，並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民事執行處
    為起訴之證明，方得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四、本件原告固於112年12月26日具狀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
    ，然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期日為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頁
    經本院說明如上，而原告遲至同日下午始向執行法院具狀聲
    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之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9頁
    ）。是以，自原告聲明異議之時點以觀，顯與強制執行法第
    39第1項所稱「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聲明異議之要件不符，
    原告所提出之該聲明異議狀，難認原告已於法定期間內提出
    異議，且依該聲明異議狀，原告亦未載明分配表有何不當且
    應為何等變更之聲明。況且，原告前就系爭執行事件，另於
    112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經本院112年度
    訴字第2935號裁定，以原告未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為由，認
    原告起訴不合法駁回，嗣原告不服，再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
    抗告，而該院113年度抗字第159號裁定，同以原告未經合法
    之異議程序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為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
    ，有該等裁定各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1至56頁）。準
    此，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並未就分配表合法聲明異議乙情
    ，實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因原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先行合法聲明異議，起
    訴不合法，且該情形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說明，自應駁回。
六、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
    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
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宜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板簡字第1600號
原      告  黃雅玲  

被      告  林天賜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8101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債務人，系爭執行事件於民國112年10月2日作成分配表，分配表次序10之債權人即被告參與分配之債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204,455元，惟上開金額所包含之違約金536,800元部分，明顯過高，而應以修正前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百分之20計算，方屬合理，為此，爰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訴請剔除上開違約金部分等語，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10月12日所製作之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內載債權人之次序10債權及分配金額1,204,455元，其中536,800元應予剔除。
二、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載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倘所提出之書狀未為上開記載，且未於分配期日1日前完成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定程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法律上效果，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規定終結異議，或依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故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難謂合法。又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亦有規定。其意旨乃在加重異議人未為起訴證明之失權效果，於此情形，異議既不存在，執行法院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亦應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以避免執行及訴訟程序之拖延。而應於10日內為起訴之證明係注重異議之人應向執行法院為證明，此為法定不變期間，一經遲誤即發生失權之效果，自無補正之問題。
三、經查，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10月12日新北院英111司執地字第128101號函通知系爭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債務人（即原告）定於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實行分配，並檢附製作日期為112年10月2日之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告於112年6月17日收受等情，有上開函文、送達回回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7頁），是依前開規定，原告本應於112年11月20日上午10時整分配期日1日前，向本院執行處以書狀提出聲明異議，並載明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訴之聲明，並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民事執行處為起訴之證明，方得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四、本件原告固於112年12月26日具狀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然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期日為同年11月20日上午10時，頁經本院說明如上，而原告遲至同日下午始向執行法院具狀聲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之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9頁）。是以，自原告聲明異議之時點以觀，顯與強制執行法第39第1項所稱「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聲明異議之要件不符，原告所提出之該聲明異議狀，難認原告已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且依該聲明異議狀，原告亦未載明分配表有何不當且應為何等變更之聲明。況且，原告前就系爭執行事件，另於112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935號裁定，以原告未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為由，認原告起訴不合法駁回，嗣原告不服，再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抗告，而該院113年度抗字第159號裁定，同以原告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為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該等裁定各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1至56頁）。準此，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並未就分配表合法聲明異議乙情，實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就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因原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先行合法聲明異議，起訴不合法，且該情形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說明，自應駁回。
六、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宜宣



